
公司代码：600806                              公司简称：*ST昆机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昆机 600806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昆明机床 030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晓峰 王碧辉 

电话 86-871-66119790 86-871-66166623 

传真 86-871-66166288 86-871-66166288 

电子信箱 jinxiaofeng@kmtcl.com.cn wangbh@kmtcl.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696,076,050.63 2,796,144,096.72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80,249,774.78 889,172,358.16 -12.2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6,605,646.40 -101,758,886.45 175.28 

营业收入 253,174,146.02 481,448,407.49 -4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8,922,583.38 -19,380,580.56 46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327,644.94 -34,458,904.86 260.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13.05 -1.8 减少11.25个百分点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51 -0.0365 46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51 -0.0365 461.91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9491，其中 A股：39379户,H

股：112户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未知 25.29 134,334,016 0 未知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5.08 133,222,774 0 无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6.43 34,153,444 0 无   

法国兴业银行 未知 0.69 3,686,500 0 未知   

许庆炎 未知 0.44 2,313,988 0 未知   

陈世辉 未知 0.35 1,860,0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33 1,750,640 0 未知   

CHAN    KUNG SUK YUEN 未知 0.25 1,306,000 0 未知   

肖立海 未知 0.24 1,288,800 0 未知   

欧阳江 未知 0.22 1,168,104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除国有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外，

公司不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有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除上述披露之主要股东外，于 2016年 6月 30

日，根据中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 60条

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2005年修订）》规定，其他股东之持股量并未达到需

要报告之数量而根据香港证券《公开权益条例》第 16（1）

条规定，本公司并无获悉其他人士拥有本公司已发行股

本 10%或以上权益。 前 10名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达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有 3户，即 HKSCC Nominees 

Limited(以下称：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



股份类别为境外上市外资股，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有法人股，云南省工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有法人股。上

述股东所持股份未发生变动、质押、冻结或托管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备注： 

1）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系代理客户持股。本公司未接获有本公司 H 股

股东数量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10%的情况，超过 H 股总股本 5%的 H 股股东情况：UBS Group AG 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持有本公司 H 股 8,443,000 股，占 H 股股本的 5.99%，占总股本的 1.59%。 

 2）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并无获告知有任何人士（并非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员）于本公司

股份或相关股份拥有权益或持有淡仓而需遵照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 部第 2 及 3 分部之

规定向本公司作出披露，或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36 条规定，须列入所指定之登记册

之权益或淡仓。 

3）于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监事概无在本公司或任何相联法团（定义见《证券

及期货条例》第XV部）的股份、相关股份及/或债券（视情况而定）中拥有任何根据《证券及期货

条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的权益或淡仓（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该些章节的规定被视为或当作这些董事或监事拥有的权益或淡仓）、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352条规定而记录于本公司保存的登记册的权益或淡仓、或根据《标准守则》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

交易所的权益或淡仓。 

本事项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督促上市公司股东认真执行减持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规定的

通知》的规定公告。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制造和销售卧式镗床、大型落地式铣镗床、数控龙门式镗铣床、卧式

加工中心、数控刨台式铣镗床、坐标镗床、机床功能附件等系列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 

2016年上半年，随着国家及民间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机床行业受到

严重影响，企业运行压力普遍较大，本公司也不例外，经营仍处于困难之中。据中国机床工具行

业协会统计分析报告，国内金切机床产量同比下降 17.2%、产值同比下降 5.9%、收入同比下降 



3.2%、利润同比下降 382%。本公司机床产量同比下降 84%、产值同比下降 81%、收入同比下降 43%、

利润同比下降 201%。主要经营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与预定计划要求存在不小差距。    

1、在机床消费市场萎缩，订单逐年下降的情况下，本公司充分发挥自身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

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实现设备及场地资源利用最大化，做好去产能工作，在力保合同产品按期交

货的同时，积极开展外协业务，弥补机床主业之不足，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2、在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紧张，用户延期提货，导致库存积压的情况下，本公司加大去库存工

作力度，采取打包、降价、易货、租赁、以销定产等多种方式，不断降低库存，减少资金占用，

提高运营质量。 

3、在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售价下调，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情形下，公司加强内部管理，

严控费用，在坚持产品质量不动摇的前提下，认真做好降本增效工作，进一步推进“百千万”降

成本工程（按产品零部件成本划分，执行降成本目标和保证措施），期间费用得到了有效控制。  

4、年度经营计划调整说明 

公司原制订的 2016年经营预算，预计营业收入 8.4亿元，净利润 1200万元，其中：预计与

经营性相关的业务，亏损 1.73亿元。因此公司计划以一系列非经营性的措施弥补经营业务缺口来

实现扭亏，包括：出售资产、出售子公司股权等，通过上述扭亏措施后经营结果为：预计实现营

业收入 8.4亿元，净利润 1200万元。之后，此提案经 2015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现在根据公司 2016年上半年运行情况，以及对下半年市场的判断，公司拟将年度预算调整为：

营业收入 5.7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00万元。 

预算调整的原因是，之前的 2016年度预算不及预期，通过上半年的运行，实际订单、收入均

下降明显，而下半年情况依然不理想。公司通过再次测算出的经营性亏损增加至 2.54亿元，因此

只能增加非经营性的措施弥补经营业务缺口来实现扭亏，公司计划通过各项措施以实现：营业收

入 5.7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00万元。而 2016年扭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公司提示广大

投资者，如果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股票存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无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无   


